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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95_E8_80_83_E8_c67_264969.htm 一、单项选择题： 

（2002年） 1.刑法分则某条文规定：犯A罪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荆，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被告人犯A罪，但情节较

轻，且其身无分文。对此，下列哪一判决符合该条规定？ A.

甲法官以被告人身无分文为由，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B.乙法官

以被告人身无分文且犯罪情节较轻为由，判处有期徒剂1年，

缓期2年执行 C.丙法官以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较轻为由，判处拘

役3个月 D.丁法官以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较轻为由，判处罚

金1000元 答案及解析：D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

干问题的规定》刑法规定“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

，人民法院在对犯罪分子判处主刑的同时，必须依法判处相

应的财产刑；刑法规定“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

罪，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及犯罪分子的财产状况

，决定是否适用财产刑。依次规定，ABC项均未对财产刑作

出相应的判处，因而是错误的。 2.孙某制作、复制大量的淫

秽光盘，除出卖外，还多次将淫秽光盘借给许多人观看。对

其行为应如何处理？ A.以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物品

牟利罪处罚 B.以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罪从重处罚 C.以制作

、复制、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和传播淫秽物品罪数罪并罚 D.

以传播淫秽物品罪从重处罚 答案及解析：C 《刑法》第363条

第1款规定了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刑法》第364条第1款规定了传播淫秽物品罪，《刑法》

第364条第2款规定了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罪。制作、复制



、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必须以牟利目的，孙某

有“出卖”的行为，这表明孙某“制作、复制大量的淫秽光

盘”是为了牟利，孙某的行为符合制作、复制、出版、贩卖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以牟利为目的”这一要件，孙某

构成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传播

淫秽物品罪和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罪不需要“以牟利为目

的”，孙某“多次将淫秽光盘借给许多人观看”，属于“情

节严重”，但由于孙某只有出借淫秽光盘的行为，而没有组

织播放淫秽光盘的行为，因此孙某这一行为只构成传播淫秽

物品罪。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故应选择C项。 3.甲向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乙偿还借款12万元，并向法院提供了盖

有乙的印章、指纹的借据及附件，后法院判决乙向甲偿还“

借款”12万元。经乙申诉后查明，上述借据及附件均系甲伪

造，乙根本没有向甲借款。甲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 A.民事

欺诈，不成立犯罪 B.诈骗罪 C.合同诈骗罪 D.票据诈骗罪 答案

及解析：B 《刑法》第266条规定了诈骗罪。《刑法》第224条

规定了合同诈骗罪。《刑法》第194条第1款规定了于票据诈

骗罪。所谓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虚构事实

或者隐瞒真相，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在本题中

，甲为了非法占有乙的钱，以虚构乙曾向甲借款12万元的事

实并伪造借据等虚假证明材料的手段，骗取了人民法院要乙

向甲偿还“借款”12万元的生效判决（题目中的“经乙，申

诉‘后查明”，这证明判决已经生效）。也就是说，甲此时

已通过非法手段取得向乙主张财产的合法依据，甲向乙主张

“偿还”借款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后，其非法占有财物

的目的就可以得以实现。因此甲构成诈骗罪，故应选择B选项



。 4. 甲男明知乙由只有13周岁，误以为法律并不禁止征得幼

女同意后的性交行为。于是在征得乙女的同意后与乙女发生

了性交。甲的行为属于下列何种情形？ A.幻觉犯，不构成奸

淫幼女罪 B.法律认识错误，构成奸淫幼女罪 C.对象认识错误

，构成奸淫幼女罪 D.客体认识错误，不构成奸淫幼女罪 答案

及解析：B 刑法中的认识错误分为事实认识错误和法律认识

错误。事实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的性质、手段、对

象以及其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识错误。法律

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在有意识地实施某种行为时，对自己行

为的法律性质或法律意义的认识错误。本题中甲“误以为法

律并不禁止征得幼女同意后的性交行为”，是对自己行为的

法律性质的认识错误，故应选B项。《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

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本

题中，甲明知乙只有13周岁，而与乙性交，甲显然构成奸淫

幼女罪。值得注意的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中，将原来应定

奸淫幼女罪的行为，规定认定为强奸罪，奸淫幼女罪的罪名

已经取消。 5.某外贸公司在缴纳了100万元的税款后，采取虚

报出口的手段，骗得税务机关退税180万元，后被查获。对该

公司应如何处理？ A.以偷税罪处理 B.以骗取出口退税罪处理

C.其中的100万元按偷税罪处理，余下的80万元按骗取出口退

税罪处理 D.其中的1吩万元按骗取出口退税罪处理，余下的80

万元按偷税罪处理 答案及解析：C 《刑法》第201条规定了偷

税罪。《刑法》第204条第1款规定了骗取出口退税罪。《刑

法》第204条第2款规定“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采取前款规定

的欺骗方法，骗取所缴纳的税款的，依照本法第201条的规定



定罪处罚；骗取税款超过所缴纳的税款部分，依照前款的规

定处罚。”纳税人在缴纳税款后，采取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

骗手段，骗取所缴纳的税款的，应当按照偷税罪定罪处罚，

但是认定偷税罪的数额仅限于先前所缴纳税款的数额。骗取

税款超过所缴纳的税款部分，按照骗取出口退税罪定罪处罚

。本题中，“某外贸公司在缴纳了100万元的税款后，采取虚

报出口的手段，骗得税务机关退税180万元”，其骗取已缴纳

的100万元税款应认定为偷税的数额，而超过100万元的80万

元这部分应认定为骗取出口退税的数额。因此选C项。 6.甲外

出时在自己的住宅内安放了防卫装置。某日晚，乙橇门侵入

甲的住宅后，被防卫装置击为轻伤。甲的行为是什么性质？

A.故意伤害罪 B.正当防卫 C.防卫不适时 D.民事侵权行为，不

构成犯罪 答案及解析：B 《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

、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

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

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

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

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

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

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

事责任。本案中，甲为保护自己的住宅而设置防卫装置，对

不法侵害人乙正在进行的盗窃行为进行了制止，造成乙轻伤

，甲的这种行为既不是防卫不适时（假想方位，事后防卫）

，又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而成立防卫过当，因

此，应为正当防卫，B项应入选。而且，正当防卫（未过当）

是一种合法行为，不成立侵权。 7.王某利用计算机知识获取



某公司上网账号和密码后，以每3个月100元的价格出售上网

账号和密码，从中获利5000元，给该公司造成4万元的损失。

对此，下列哪个说法是正确的？ A.王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盗窃数额为5000元 B.王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诈骗数额

为5000元 C.王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盗窃数赖为4万元 D.王某

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诈骗数额为4万元 答案及解析：C 《刑法

》第265条规定：“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

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

用的，依照本法第26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也就是依照盗窃

罪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刑法第265条规定的：以

牟利为目的‘，是指为了出售、出租、自用转让等谋取经济

利益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

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更为明确的规定

，该解释第8条规定：“盗用他人公共信息网络上网账号、密

码上网，造成他人电信资费损失较大的，依照刑法第264条的

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本题中，王某“获取某公司上

网账号和密码”后，为了获利而出售该上网账号和密码让他

人使用，构成盗窃罪。关于本题盗窃数额的认定，《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

条第1款第10项规定：“明知是盗接他人的通信线路、复制他

人电信码号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盗窃数额按合法用

户为其支付的电话费计算。⋯⋯”盗窃数额不能按照罪犯最

终所得的数额认定，而是应按照被盗财物的实际价值认定，

应认定该公司损失的4万元为盗窃数额。故本题选C项。诈骗

罪必须是被害人基于该错误认识而“自愿”地交付财物或处



分财物。本题中某公司早先对自己公司的上网账号和密码被

盗并不知情，因此王某犯的不是盗窃罪。 8.甲于某日晨在路

边捡回一名弃婴，抚养了3个月后，声称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以3000元卖给乙。如何认定甲的行为？ A.甲的行为构成遗弃

罪 B.甲的行为构成拐骗儿童罪 C.甲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D.甲的

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 答案及解析：D 《刑法》第240条第2款

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

、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甲

将一名捡回的弃婴以3000元的价格出售，有贩卖儿童的行为

，因此甲构成拐卖儿童罪，故本题选D项。 9.李某系A市建设

银行某储蓄所记账员。2002年3月20日下午下班时，李某发现

本所出纳员陈某将2万元营业款遗忘在办公桌油屉内（末锁）

。当日下班后，李某趁所内无人之机，返回所内将该2万元取

出，用报纸包好后藏到自己办公桌下面的垃圾震中，并用纸

箱遮住垃圾袋。次日上午案发，赃款被他人找出。对此，下

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A.李某的行为属于贪污既遂 B.李某的

行为属于贪污未遂 C.李某的行为属于盗窃既遂 D.李某的行为

属于盗窃未遂 答案及解析：C 本题中，李某是将其他工作人

员主管的而非自己主管的营业款盗走，他在实行盗窃行为时

虽然利用了本人可以进入作案现场并熟悉周围情况的有利条

件，但其盗窃行为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因此不构成贪

污罪，而构成盗窃罪，故排除A、B两项。本题的关键是区分

盗窃罪的既遂和未遂。盗窃罪是侵犯财产罪的一种，其直接

侵犯被害人对自己财物的控制。在我国的传统刑法理论中，

判定盗窃既遂的标准是“失控说”，也就是说，只要罪犯的

行为导致被害人对自己的财产失去控制，就构成盗窃罪的既



遂。本题中，李某将陈某主管的营业款盗走，虽然暂时藏在

“自己办公桌下面的垃圾袋中”，当天也没有带出单位自由

支配使用，但是对于陈某来说，他对这2万元营业款已经失控

，因此李某属于盗窃既遂，故应选C项。 10.税务稽查员甲发

现A公司欠税80万元，便私下与A公司有关人员联系，要求对

方汇10万元到自己存折上以了结此事。A公司将10万元汇到甲

的存折上后，甲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A公司免交80万元税款办

理了手续。对甲的行为应如何处理？ A.认定为彻私舞弊不征

、少征税款罪，从重处罚 B.认定为受贿罪，从重处罚 C.认定

为拘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与受贿罪的竞合，从一重处罚

D.认定为询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与受贿罪，实行并罚 答

案及解析：C 《刑法》第404条规定：“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

徇私舞弊，不征或者少征应征税款，致使国家税收遭受重大

损失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

，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本题中，税务稽查员甲向A公司索

要10万元贿赂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A公司免交印万元税

款办理了手续”，完全符合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的犯

罪构成，故甲构成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刑法》

第30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

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

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

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本

题中税务稽查员甲向A公司索要10万元贿赂，又符合受贿罪的

犯罪构成，故甲还构成受贿罪。甲的受贿行为和徇私舞弊不

征税款行为实际上是一个行为，属于同一行为触犯两个法条

的想象竞合犯，应从一重处罚。因此应选C. 11.某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甲借到M国探亲的机会滞留不归。一年后甲受雇于N

国的一个专门收集有关中国军事情报的间谍组织，随后受该

组织的指派潜回中国，找到其在某军区参谋部工作的战友乙

，以1万美元的价格从乙手中购买了3份军事机密材料。对甲

的行为应如何处理？ A.以叛逃罪论处 B.以叛逃罪和间谍罪论

处 C.以间谍罪论处 D.以非法获取军事秘密罪论处 答案及解析

：C 《刑法》第109条规定了叛逃罪。本题中，甲是在出国探

亲滞留境外不归，而不是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

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因此甲不构成叛逃罪，故排除A

、B两项。《刑法》第431条第1款规定非法获取军事秘密罪。

犯非法获取军事秘密罪，必须具备军人这一特殊主体身份。

甲不是现役军人，因此甲不构成非法获取军事秘密罪，故排

除D项。《刑法》第110条规定有下列间谍行为之一，危害国

家安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参加间谍组织或者

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二）为敌人指示轰击

目标的。因此选C项。 12.张某乘坐出租车到达目的地后，故

意拿出面值100元的假币给司机钱某，钱某发现是假币，便让

张某给10元零钱，张某声称没有零钱，并执意让钱某找零钱

。钱某便将假币退还张莱，并说：“算了，我也不要出租车

钱了”。于是，张莱对钱某的头部猛击几拳，还吼道：“你

不找钱我就让你死在车里”。钱某只好收下100元假币，找给

张某90元人民币。张某的行为构成何罪？ A.使用假币罪 B.敲

诈勒索罪 C.抢劫罪 D.强迫交易罪 答案及解析：C 《刑法》

第172条规定了持有、使用假币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19条规定：“明知是



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总面额在4000元以上的，应予追

诉。”题目中，甲虽然有使用假币的行为，但是如果仅是题

目中所交代的100元的话，可以不按照犯罪处理。排除A选项

。《刑法》第226条规定了强迫交易罪。甲的行为显然不符合

强迫交易罪的犯罪构成，甲不构成强迫交易罪。排除D选项

。敲诈勒索罪和抢劫罪在一些情况下不太容易区别。敲诈勒

索罪和抢劫罪的相同点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都可以使

用暴力威胁的方法。它们的不同点在于，抢劫罪一般都是当

场获取财物，如被害人不立即交付财物，威胁的内容立即成

为现实；以暴力威胁的敲诈勒索往往不是当场取得财物，而

是事后取得财物。此外，依《刑法》第274条的规定，“敲诈

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才构成敲诈勒索罪；而抢劫

罪没有数额的要求。本题中，甲以暴力相威胁，当场劫取财

物，虽然数额不大，但仍构成抢劫罪。因此选C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